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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国家产品质量

检验检测中心及其所在法人单位
资质认定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 
市监检测发〔2021〕55号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，各相关行业主管部

门，各国家质检中心：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质检中心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市监检测

发〔2021〕16号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国家质检中心及其所在法人单位资质认定等工

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及时办理资质认定手续

（一）换发资质认定证书。“国家×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”名称统一调整

为“国家×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”后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换发新的检验检测机

构资质认定证书，收回旧证书并销毁，原证书附表可继续使用。各国家质检中心应

于2021年8月31日前将旧证书交回市场监管总局。

（二）实施“一家一证”。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检验检测机构

资质认定改革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市监检测〔2019〕206号）要求，国家质检中心新申

请或到期换发资质认定证书的，市场监管部门不再单独颁发资质认定证书，在法人

单位资质认定证书附页上（见附件）保留国家质检中心名称。

二、规范出具检验检测报告

自2022年1月1日起，相关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单独以国家质检中心名义对外出具

检验检测报告，应当由国家质检中心所在法人单位对外出具检验检测报告，使用所

在法人单位的资质认定标志，并加盖所在法人单位的公章或者检验检测专用章，允

许在检验检测报告上体现与检验检测项目对应的国家质检中心名称（国家质检中心

及其所在法人单位名录可通过市场监管总局网站“服务”栏目中的“我要查”界面

查询，http://zwfw.samr.gov.cn/wyc/）。

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联系人：武宏伟  010-82262744。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9号，邮编：10008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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